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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３省１０县的农户调查

许彩华,余　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３省１０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 模型和基

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

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

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２６．１１％;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

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

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

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

４９．８３％和２４．９３％.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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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业

生产效益和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变迁,土地细碎化经营、经济效益低

下等问题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并出现了不稳定和非持续态势[１Ｇ２].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非农务工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逐渐代替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农民收

入差距来看,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从１９７８年的０．２２到２０１１年的０．３９[３],农村居民内部差距明显

扩大.从长期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效应已然释放,我国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不

足.２０１８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质量兴农之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让农民富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极具创新地实现了农村

土地制度由“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变迁,并建立了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我们不禁要思考,在农

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收入能否实现显著增长? 能否找到一条新的路径使农民收

入进一步增长? 如果能找到,它又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的? 近年来,土地流转作为一种

新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得到快速推广,本文试图从土地流转视角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回顾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地适度规模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地流转行为对农

户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响[４Ｇ６]进行了研究.但土地流转对农民的收入效应究竟如何,现有研究还

没有得到一致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Jin等利用中国８０００个农户数据进行了最小二乘估计,流转

户(包括转入和转出)的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提高[７].仍有较多学者认为土地流转规模和签订转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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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转户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８Ｇ１１],但对转出户的收入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土地流

转市场发育不完善,没有显化租金[１２].从收入结构来看,Deininger等认为,如果土地市场是有效的,
转出农户可以通过转出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而转入农户可以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经营

性收入[１３].刘俊杰等指出,土地流转不仅可以提高参与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同时也提

高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１４].从收入差距来看,Zhang和韩菡等认为,土地流转有利于

改善农户间收入不平等[１５Ｇ１６],但肖龙铎等运用调研数据得出,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内部收

入差距的趋势[１７].同时,冒佩华等、夏玉莲等、郭君平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具有

“非对称性”特征,即参与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收入效应不同[８,１８Ｇ１９].
纵观现有相关文献,尽管关于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的研究较多,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

点问题.首先,在研究数据方面,有些数据使用统计数据或数据库数据,而有些则是小范围地区的农

户调研数据,导致数据的代表性不足,还有些数据由于时间较早,无法捕捉到新的农业政策对研究对

象的实时影响;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大多数研究直接使用 OLS估计方法来测算土地流转对农

户收入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样本农户的异质性,高估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最后,在研究对象方面,
有些研究只是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并没有回答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
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对象单一不能全面揭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动力.在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和“三权分置”实施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效应到底是怎样的? 这些效应对于指

导未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有何重要意义? 这需要学者利用新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进行严谨的实

证分析.
因此,本文主要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三个维度综合分析农民收入效应,运用样本量

较大和覆盖范围较广的粮食主产区３省１０县的农户调研数据,估计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验证土地

流转政策是否存在偏误.同时,本文充分考虑了样本农户的异质性和自选择问题,并将参与土地流转

农户分为转入户和转出户,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PSM)分别将转入户和未流转户、转出户和未

流转户进行匹配,估计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影响;随后,基于前期通过 PSM
模型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匹配结果,利用流转户在未流转时的收入计算得出流转前的基尼系数,然后

用观察到的流转户的实际收入计算流转后的基尼系数,估计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效应

　　现有农地制度安排造成的高交易成本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土地流转,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障碍.

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设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农地产权由“两权

分离”向“三权分离”转变.“三权分置”旨在多形式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
村繁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为“三权分置”下农户承包权、农地经营权的市场化改革奠定

了有效的制度基础.随着确权的颁布和实施,土地制度风险会下降,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得更多的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通过转入或转出土地增加其产出和福利.Deininger等对湖南、贵州和云南

等地的研究发现,农地产权完整的地区的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显著提高１．７％,流转面积增加了

６．４％[１３].由于发放土地确权证,增加了农户的地权稳定性,农地的流转价格也显著增加[２０Ｇ２１].因

此,农地确权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在维持现有农村土地产权框架下的重要制度创新.从理论上

说,土地流转作为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机制,只要是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就能够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户福利水平.由于农户家庭异质性的存在,在研究土地流转对农户

收入效应的影响前,将农户家庭分为３种类型:高生产效率、中等生产效率和低生产效率.土地流转

会产生“拉平效应”[２２],即土地会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户转移至生产效率高的农户,从而实现土地资源

配置的帕累托改进[８].在土地流转发生时,转入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规模化耕种土地,农地的生产和

管理将变得更加高效,获得更高水平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并且还可能获得相关的补贴以及奖励,家庭

总收入水平将因此得到提高;转出土地的农户将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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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转让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将更多的家庭劳动力投入到非农部门工作,获得更高的非农工资性收

入,家庭总收入水平将因此得到提高;中等生产效率水平的农户家庭不参与任何土地流转活动,其家

庭绝对收入水平保持不变.可见,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将显著提高,不同流转类型

农户的收入增长路径也不同.
尽管农地转入和转出都具有一定的增收效应,但二者之间的增收效应仍存在差异.有相关学者

对这种增收效应进行了测算.李中认为,农地流转后,由于务工收入和农地出租收入的增加导致了转

出户的收入效应增加７６％[１１];而有些研究学者认为只有转入户的收入效应显著,而转出户的收入没

有显著增加[２３],即使转出户有一定的增收效应,也低于转入户的增收率[１０],说明土地流转会导致农

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增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１: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户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
假说２:不同流转类型农户的收入增长路径不同:转入户通过增加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

提高家庭总收入水平;转出户通过增加非农务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来提高家庭总收入水平.
假说３: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

　　三、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１．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６年８月展开的农户问卷调查,调查区域为粮食主产区的３省

(鲁、豫、皖)１０县.其抽样过程为:通过随机抽样法,在每个市选择１~２个种粮大县,在每个县选择

２~３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１~２个自然村,在自然村内随机选取３０~４０户农户.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土地经营情况、农民收入情况、外出务工情况等.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

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完成,共获取了８４２户有效样本,进而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

分析.

２．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１)倾向值得分匹配.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可以很好地解决样本的选择性偏差问题.由于农

户在做出是否参与土地流转决策时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存在一定的样本选择偏差,如果对

方程直接进行 OLS估计,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PSM 方法能够通过匹配构建流转户在非流转

时的收入指标,最大程度上控制样本数据的偏差,精确估计土地流转的净收入效应.
本文假定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是参与土地流转以及协变量的函数:

YD
i ＝FD Xi( ) ＋εD

i ,D＝０,１ (１)
式(１)中,YD

i 表示农户i在土地流转状态D 下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YD
i 是一系列协变量X 的函

数,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庄特征.D 表示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的虚拟变量,参与土地流

转时,D＝１;否则,D＝０.εD
i 为残差项.

根据Rosenbaum 等定义的反事实分析框架[２４],定义农户i参与土地流转的处理效应,即平均处

理效应(ATT ).

ATT＝E Y１
i －Y０

i( ) ＝E Y１/D＝１( ) －E(Y０/D＝１) (２)
式(２)中,Y１

i 表示农户i在参与土地流转时的收入水平,Y０
i 表示农户i不参与土地流转的收入水

平,ATT 表示流转户参与和不参与流转条件下的收入差值,即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净效应.
由于E(Y０/D＝１)无法观测,所以需要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其代替指标,来表示流转户在未流转

时的收入水平.
本文的主要思路是利用PSM 方法,首先通过计算农户选择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值,即倾向得分

值;然后依据倾向得分值找到与流转农户(处理组)相匹配的未流转农户(控制组),这两个样本的收入

水平可以近似认为是同一农户两次不同的实验结果;最后根据匹配后的样本估计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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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使用PSM 方法需要满足两个假定:第一,可忽略性假定.在给定控制变量X 以后,农户家

庭收入在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分布完全一样,即农户收入独立于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决策;第二,共同支

撑假定.为了能够匹配,需要在控制变量X 的每个取值上都同时存在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个体,即保

证两类农户的倾向得分取值范围有相同的部分.
(２)基尼系数的测算.不同的流转类型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前期通过

PSM 模型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匹配结果,借鉴已有文献[２５]中的式(３),按照人均收入(Yi )由小到大

排序后计算出人均总收入土地流转前后的基尼系数(G):

G＝１－∑
n

i＝１
２Bi＝１－∑

n

i＝１
pi(２Qi－wi) (３)

Qi＝∑
i

k＝１
wk (４)

式(３)和式(４)中,wi 和pi 分别代表第i个农户的收入份额和人口频率(i＝１,２,３n),Qi 为从

１到i的累积收入比重.B 为洛伦兹曲线右下方的面积.
为更好地反映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效应的影响,对代表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各收入

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土地流转作为关键变量,参与流转(转入或转出)用１表示,未参与流转用０表

示.根据模型设定以及可忽略性假设的要求,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有:家庭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

变量和村庄特征变量,这些控制变量统称为协变量,具体变量描述及统计性分析见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及统计性分析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全样本８４２ 转入户１６２ 转出户３４８
因变量

人均总收入(对数) 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人口的比值/元 ９．７３２ １０．４７３ ９．６２０
关键变量

转入土地 转入＝１;未转入＝０
转出土地 转出＝１;未转出＝０
户主特征

年龄 实际年龄/岁 ５５．９９２ ５１．９０７ ５８．０６９
教育程度 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及以上＝４ ２．７７１ ２．９５７ ２．７１３
是否党员 党员＝１;非党员＝０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２
家庭特征

经营土地面积 实际面积/亩 １８．８１２ ７６．５８１ １．６５３
土地块数 实际块数 ２．２２７ ４．０９３ ０．７８２
家庭总人口 家庭实际人口数 ４．２０３ ４．３２１ ４．０２９
劳动力人数 实际人数 ２．５８７ ２．７７８ ２．３０２
家庭负担 家里老人或者小孩人数 １．４２２ １．３７７ １．３４２
人情支出 礼金价值/万元 ０．３３６ ０．４７２ ０．３３４
农业资产价值 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价值/万元 １．１２６ ４．２０８ ０．２２５
其他资产价值 家庭耐耗品、金融资产等价值/万元 ４．９５８ ９．９７２ ４．５３４
现有房产价值 家庭现居住房产价值/万元 ７．７５６ ９．４５２ ７．３０１
家庭负债 贷款总和/万元 １．３４５ ３．７７５ １．０６２
繁荣程度 到最近商业中心的距离/千米 ２３．０４３ ２７．０９６ ２１．２０６
村庄特征

村庄人口规模 村庄年末总人口/千人 ２．３９０ ２．４３７ ２．５４３
村庄经济状况(对数) 村级人均纯收入/元 ９．２７１ ９．３１５ ９．３１７

　　３．描述性统计分析

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对于维护农民的土地产权、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近年来,粮食主产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实施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已经得

到有效的落实.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拥有土地确权证的农户比例从２０１４年的７．５７％增加到２０１６年

的３６．６６％,据当时农户反映,２０１７年可以拿到确权证的农户比例占９０．０２％,确权工作得到了极大

的推进.在拥有确权证的农户中,有６０．４１％的农户表示颁发土地确权证之后,地权稳定性有轻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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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或显著提高.土地确权后,土地转入意愿、土地转出意愿和增加土地投资意愿有轻微提高或显著提

高的农户比例分别为１８．４１７％ 、１２．２２％ 和１３．２５％,这表明一定程度上土地确权能提高农户参与土

地流转的意愿.而大部分农户在转入、转出和投资决策意愿中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变化,可能的原因是

“三权分置”政策实施时间较短,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举措还没有完全得到农户的响应[２６].
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过程虽然是多目标的,但是追求家庭或个人收入最大化仍是其最大目

标[２７].因此,农户是否选择流转还要取决于土地流转行为是否能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在决策过

程中,农户将综合分析个体特征、个人偏好、家庭资源禀赋以及市场风险等内外部环境对其预期收入

的影响.在农业方面素质较高,具有丰富经验或者在非农领域缺乏相应资源和技能的农户会综合考

虑自身禀赋选择转入土地扩大农业生产,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而在农业生产不具备优势但在非农

领域积累较多技能的农户会经过理性的权衡选择将农地转出转向非农经济,实现灵活就业.因此,通
过土地流转可以将农地资源从低生产效率的农户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手中转移,促进农地资源的有

效配置,从而使得参与流转的双方都能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本文使用家庭人均总收入指标来代表农户收入水平,用人均农业经营收入、人均非农务工收入、

人均转移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指标来代表农户的收入结构,同时将农户分为未流转户、转入户和

转出户来分别研究不同流转类型的农户收入效应,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２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

农户
类型

农业经营收入
(对数)

非农务工收入
(对数)

转移性收入
(对数)

财产性收入
(对数)

人均总收入
(对数)

未流转户 ７．８６２ ６．２２０ ５．８５６ －８．２１９ ９．４８９
转入户 ９．７９８ ４．５０３ ４．８６５ －５．６１３ １０．４７３
转出户 －１．４５２ ７．９７１ ４．５９７ ２．９７０ ９．６２０
样本均值 ４．３８５ ６．６１４ ５．１４５ －３．０９３ ９．７３２

　　如表２所示,从农户收入水平来看,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人均总收入对数分别为１０．４７３和

９．６２０,均高于未流转农户的人均总收入对数９．４８９,说明参与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户的

家庭收入水平.从农户收入结构来看,转入土地农户从土地流转中获得较高的农业经营收入,明显高

于其他类型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水平,从而使其家庭总收入提高.转出土地农户利用其易获取非农

就业机会的优势取得较高的非农务工收入水平,使其成为转出土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就财产性

收入来说,转出土地农户具有较高水平,说明此类型农户物质资本比较丰裕,对土地的依赖性不强,同
时加上出租土地的租金收入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转出土地农户的家庭总收入水平.需要指出的是,
参与土地流转农户与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初始资源禀赋不同,通过描述性统计简单对比农户家庭

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无法避免其“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需要利用模型对此结果进一步检验.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影响

倾向得分匹配有多种匹配方式,其中包括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样条匹配及马氏匹配

等.核匹配是一种非参数匹配方式,可以避免其他匹配方式存在的损失样本信息的缺点,因此本文选

择核匹配作为主要匹配方式,同时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选择最邻近匹配作为对照.
(１)构建Logit模型,计算倾向值.分别构建以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是否转出土地为因变量的

Log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３.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土地是否转入和是否转出模型均在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整

体拟合程度较好.农户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在转入模型中系数为０．０８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转出

模型的系数为－０．３９２,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农户家庭土地面积越多,越有利于促进农户转

入土地,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农户的家庭总收入水平.而面对规模小效

益低的农业生产,转出土地的机会成本较小,农户比较倾向于选择更多的务工时间,提高非农务工收

入同时还有一定的租金收入,进而提高家庭总收入水平.家庭土地块数对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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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土地流转决策Logit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转入模型

系数 标准差

转出模型

系数 标准差

土地面积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４ －０．３９２∗∗∗ ０．０５７
土地块数 ０．２８３∗∗∗ ０．０７１ －０．３８４∗∗∗ ０．１１４
年龄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教育 ０．０１２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２ ０．１５１
是否党员 －０．１３８ ０．５０８ ０．２７４ ０．４４２
家庭人口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９
家庭劳动力 －０．２２３ ０．１７２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７
家庭负担 －０．２３９∗∗ ０．１４０ －０．２４０∗∗ ０．１１２
人情支出 ０．９６５∗ ０．５１３ ０．５７５ ０．４１５
农业资产价值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３
其他资产价值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房产价值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家庭负债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２
繁荣程度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总人口 ０．２４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９６
村庄经济状况 ０．５２１ ０．３０６ ０．８０３∗∗∗ ０．２３３
截距项 －７．７４８∗∗ ３．０９２ －７．２０４∗∗∗ ２．３３９

LRchi２(１６) ２３５．０９０∗∗∗ ４０８．０８０∗∗∗

PseudoR２ ０．３７６ ０．４３３

　注:∗∗∗ 、∗∗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后表同.

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说明家庭地块越多越有利

于促进土地的转入而抑制土地的转出.可能的原因是,
家庭地块越多说明单位地块的土地面积越小,对有转入

意愿的农户来说,流转小面积的土地的意愿很小,导致

有转出意愿的农户的土地很难流转出去;同时,农户在

不易转出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其转入土地实现土地规

模经营的意愿,或者通过置换土地减少细碎化降低农地

经营成本的意愿.
在家庭特征中,家庭负担对土地转入或者转出均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文中家庭负担是指６５岁以上的老人

或１４岁以下的儿童,对老人来说,由于缺乏务工能力增

加了其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土地的转

出,同时又没有能力经营更多的土地,也会抑制土地的

转入.同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留守儿童现象较多,一
般由家里的老人或妇女照顾,加强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

属性也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家庭耐用品及金融

产品等其他资产价值对转入土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户家庭的耐用品及金融资产越多,说明农户的人力资

本和物质资本比较丰裕,有能力转入土地实现土地的规

模化经营提高农地规模效益,也说明农地向村里能人手中聚集.
在村级变量中,村总人口和村庄经济情况在转入模型和转出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０．２４３和

０．８０３,并均在５％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粮食主产区样本

区域的人均承包面积是相差不大的.村里总人口越多,在人均承包面积均衡的条件下,村庄层面家庭

承包土地面积越大,有利于土地的聚集和连片经营,产生一定的规模经济.同时,村里总人口越多,说
明人口结构越合理,村里年轻人人口数相对较多,会增加土地流转的概率.而村庄经济状况越好,村
民就业机会就会增加,越有利于农户的土地流转.因此,人口较多、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土地流转发

生率越高.
(２)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通过对上述模型的估计求出农户做出转入和转出决策的概率值,然后基

于概率值对转入户与未流转户、转出户与未流转户采用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两种方式进行匹配.匹

配过程中设定了common选项对共同取值范围内个体进行匹配,其他采用默认设定,全样本农户和

不同类型农户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分别见表４和表５.为保证转入户与非流转户、转出户与非

流转户的匹配质量,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平衡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流转户与非流转户的倾向得分取

值有比较大的共同支持域,在匹配后标准偏差的绝对值较小,并且 T检验没有表现统计上的显著差

异,同时匹配前后的PseudoR２值明显变小,这表明模型很好地平衡了流转户和非流转户的数据,通
过了平衡性检验.

全样本农户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分别运用最邻近匹配和核匹配方式对流

转户和非流转户进行匹配时,匹配结果相差较少,说明匹配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从核匹配结果来

看,对全样本农户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前,流转户和非流转户的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对数为９．８９１和

９．４８９,两者之间的差异为０．４０２.在运用核匹配对流转户和非流转户进行匹配以后,两类农户的家庭

人均总收入的对数分别降低为９．７２７和９．４９５,这说明在考虑了样本的“自选择”问题以后,土地流转

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小;两者之间的差值为０．２３２,并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参与土地流

转的农户平均家庭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２６．１１％ (exp(０．２３２)－１).以上实证结果与预期一致,
验证了假说１.

从收入结构来看,无论是最邻近匹配还是核匹配结果,匹配后的T 值均大于１．９６的临界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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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流转户与非流转户的净效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流转户与非流转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

转移性收入的净效应为负值,而非农务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为正值,所以从全样本来看,土地流转

对农业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负向影响,而对非农务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正向影响.本文将流

转户又分为转入户和转出户,因此转入户和转出户相对非流转户的净效应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实

证得出.
表４　全样本农户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因变量 匹配方式 处理效应 流转户 非流转户 净效应 标准误 t检验值

人均总收入(对数)
最邻近匹配

匹配前 ９．８９１ ９．４８９ ０．４０２ ０．０６３ ６．３６０
ATT ９．７２７ ９．４９４ ０．２３２ ０．０９４ ２．４７０

核匹配
匹配前 ９．８９１ ９．４８９ ０．４０２ ０．０６３ ６．３６０
ATT ９．７２７ ９．４９５ ０．２３１ ０．０７１ ３．２５０

农业经营收入(对数)

最邻近匹配
匹配前 ２．１２１ ７．８６２ －５．７４０ ０．４７１ －１２．２００
ATT １．５０３ ７．５８２ －６．０７８ ０．４７４ －１２．８２０

核匹配
匹配前 ２．１２１ ７．８６２ －５．７４０ ０．４７１ －１２．２００
ATT １．５０３ ７．４６７ －５．９６４ ０．４２７ －１３．９６０

非农务工收入(对数)

最邻近匹配 匹配前 ６．８７０ ６．２２０ ０．６４９ ０．４４６ １．４６０
ATT ７．３８４ ５．３７２ ２．０１２ ０．８５９ ２．３４０

核匹配
匹配前 ６．８７０ ６．２２０ ０．６４９ ０．４４６ １．４６０
ATT ７．３８４ ５．８４９ １．５３５ ０．６１３ ２．５００

转移性收入(对数)

最邻近匹配
匹配前 ４．６８２ ５．８５６ －１．１７４ ０．２５４ －４．６３０
ATT ４．６５０ ５．７９１ －１．１４２ ０．２７７ －４．１２０

核匹配
匹配前 ４．６８２ ５．８５６ －１．１７４ ０．２５４ －４．６３０
ATT ４．６５０ ５．８０４ －１．１５４ ０．２３４ －４．９３０

财产性收入(对数)

最邻近匹配
匹配前 ０．２４４ －８．２１９ ８．４６３ ０．４１３ ２０．４９０
ATT ０．４７３ －８．２９２ ８．７６５ ０．３５２ ２４．９１０

核匹配
匹配前 ０．２４４ －８．２１９ ８．４６３ ０．４１３ ２０．４９０
ATT ０．４７３ －８．２３５ ８．７０８ ０．３５９ ２４．２２０

　　不同类型农户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不同的流转类型给农户带来的收入增长路径也会产生

不同.转入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水平;转出户则通过增强非农

就业的竞争力提高非农务工收入,同时增加土地流转租金收入,进而影响家庭总收入.本文运用

PSM 方法分别估计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净收入效应,估计结果见表５.
表５　不同类型农户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农户类型 匹配方式 人均总收入
净收入效应(ATT)

农业经营收入 非农务工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入户
最邻近匹配 ０．２８３∗ ０．６５６∗ －０．４３１ －２．０１９∗∗ １．９１９∗∗

核匹配 ０．３２２∗ ０．６８３∗ －０．１４０ －１．９２０∗∗ １．８６２∗∗

转出户
最邻近匹配 ０．１０９∗ －２．１９０∗∗ １．１０７ １．１９５∗∗ ３．５７５∗∗∗

核匹配 ０．０９２∗ －３．１９８∗∗ ０．８４９ ０．９３９∗∗ ３．６７０∗∗∗

　　核匹配估计结果显示,转入户在参与土地流转后的净收入效应为０．３２２,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
明转入户家庭总收入较未流转户提高了３７．９９％ (exp(０．３２２)－１).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土地农户

的农业经营收入显著提高了９７．９８％(exp(０．６８３)－１),虽然转入土地农户比未流转农户的非农务工

收入有所降低,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对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来说,转入户比未流转户均显

著降低了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同时提高了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对转出户的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转

出户比未流转农户的总收入水平提高了９．６４％(exp(０．０９２)－１),同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收入

结构来看,转出户的农户家庭转移性收入显著增加而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这是由于转出户会得到

一定的土地转出租金,增加了其转移性收入.同时,转出土地的农户多倾向于将土地几乎全部流转出

去,或者仅剩下少许口粮地,进而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净效应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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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在统计水平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来看,不同流转类型农户的收入增长路径不同:转入户

通过增加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了家庭总收入水平;而转出户通过增加转移性收入提高了

家庭总收入水平,非农务工收入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净效应仍为正值,此结论验证了假说２.
从对全样本和不同农户类型样本的估计结果中可知,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参与农户的家庭收

入水平.针对不同类型农户而言,土地转入户的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可能

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较小的土地规模限制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随着农地经营规

模的增加,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逐渐提高,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达到增加经营者收入的目的[２８Ｇ３１].
土地转出户的家庭总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而农户家庭非农收入虽然增加了,但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

因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在土地转出前农村劳动力己经进行初步转移,土地转出行为对农

户家庭非农劳动力的释放作用不大.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显著提高,是因为转出户获得了一定的土

地转出租金.

２．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内部差距的影响

土地规模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造成农户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因素[３２Ｇ３３].
由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转入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
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可见,土地流转将带来农户收

入结构的调整,并进一步影响到农户收入差距.
为进一步分析农户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前期通过PSM 模型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

匹配结果,利用流转户在未流转时的收入计算得出流转前的基尼系数,然后用观察到的流转户的实际

收入计算流转后的基尼系数,估计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６.
表６　土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分配的比较

流转类型

全样本

基尼系数
正态分
布检验

非参数
检验

转入户

基尼系数
正态分
布检验

非参数
检验

转出户

基尼系数
正态分
布检验

非参数
检验

流转前(核匹配) ０．２５５ ７．９３９∗∗∗ ９．８２９∗∗∗ ０．２８５ ４．９７４∗∗∗ ２．８０３∗∗∗ ０．３６９ ６．１９１∗∗∗ ５．７９７∗∗∗

流转后 ０．４１８ ９．２５８∗∗∗ ０．４２７ ５．６０３∗∗∗ ０．４６１ ７．６３５∗∗∗

　注:正态分布检验采用的是swilk命令,非参数检验采用 MannＧWhitney检验,表中数值分别为正态分布检验的Z 统计量值和非参

数检验的Z 统计量的绝对值.

　　如表６所示,从全样本来看,流转前和流转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０．２５５和０．４１８,流转后的基尼系

数明显增加.从流转类型来看,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流转后的基尼系数分别提高了４９．８３％和２４．９３％,
可知,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民收入差距.在对基尼系数进行正态分布检验时,可以看出Z统计量通过

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即样本基尼系数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本文采用 MannＧWhitney检验来验

证基尼系数差异的显著性.从表６中可以看出,全样本、转入户和转出户利用核匹配法计算出的流转

前的基尼系数与流转后的基尼系数的非参数检验的Z统计量分别为９．８２９、２．８０３和５．７９７,并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基尼系数在流转前后差异显著.总体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民内部收入差

距,此结论验证了假说３.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３省１０县的调研数据,运用PSM 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

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参与土地流转(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户较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土

地流转与农户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的结论与Zhang等[３４]和陈飞等[３５]的结论相一致,但与姜松等[３６]

的结论完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前两者均使用了大范围家庭农户数据而后者只是运用重庆市“一圈

两翼”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采用了可能会产生结论偏误的 OLS估计方法,因此得到了相反的结

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户会选择将土地流转出去,实现

农村劳动力由比较收益低下的农业向非农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同时,随着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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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支持政策和利好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具备比较丰裕资金和人力资本的农户更愿意响应农业政策,
积极的转入土地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家庭总收入.因此,无论转入还是

转出土地,都是基于自身优势的资源禀赋做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提高家庭收入水平.
第二,从农户类型和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

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家庭总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

入显著降低.同时,非农务工收入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先前的研究结

论[３].可能的原因,一是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雇佣市场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关[３７];二是随着劳动力

市场的不断完善,在土地转出前农村劳动力已进行初步转移,土地转出行为对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的

释放作用不大.
第三,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与肖龙铎等[１７]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一

是由于低收入农户会受到信贷约束,很难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到土地流转市场中,只能保持小规模经营

状态;而租入土地的多为中高收入农户[１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规模农户和小规模农户之间的收入

差距.二是农户的就业竞争力不强,转出农户在得到流转租金的同时会显著降低农业经营收入,一般

情况下农地租金是少于农业经营收入的,如果不能及时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就会降低转出

农户的总收入.
本文的结论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首先,稳定的产权有利于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应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彻底厘清土地的产权边界

和权属关系,推动落实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权证登记;把土地流转市场的培育作为关键任务,稳定土地

承包权,放活土地的经营权,促进土地的流转和集中.其次,土地流转可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我
们需要让更多的家庭拥有参与土地流转的资格和能力.一方面要促进非农经济的发展,给农户提供

更多的进城务工机会,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更多的农户成为土地转出者;同时应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技术,加强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并为农户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从而使更多的农户成为土地

转入者.最后,为减少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应不断完善非农劳动力雇用市场,加大对农村职业

教育的投入,提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指导和培训,为土地流转创造条件,增加转出农户的非农务工

收入,缩小农户与非农经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关注收入较低的务农户,为其提供相应的土地流

转信贷支持,提高农民转入土地的机会和能力,缩小大规模农户和小规模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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